
费用视为房产销售收入，并入房价向购买方一并收取；或者在

房价之外向购买方单独收取。从土地增值税的角度分析，两种

方式的税收待遇是不一样的。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问题规定的通知》规定，对于县级及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售房时代收的各项费

用，如果代收费用是计入房价中向购买方一并收取的，可作为

转让房地产所取得的收入计税，在计算扣除项目金额时，可予

以扣除，但不允许作为加计 20豫扣除的基数；如果代收费用未

计入房价中，而是在房价之外单独收取的，可以不作为转让房

地产的收入。在计算增值额时不允许扣除代收费用。以上规定

为企业进行纳税筹划创造了空间。

（2）分散经营收入的筹划。业主购房居住总是要装修的，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装修费用在房款中所占比重逐年

递增。有的房地产企业正是利用这一趋势，设立装饰装潢公司，

以增加收入。如果购房合同中包括装修这一部分，则装修所得

收入并入售房收入一并缴纳土地增值税。如果与购房者签订

合同时，略加变通，将经营收入分散，就能节省不少土地增值

税税款，增加企业收益。此时，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与购房户签

订两份合同，一份是房地产初步完工（毛坯）时签订的销售合

同，另一份是与装饰装潢公司签订的装修合同。房地产开发企

业只就销售合同上注明房款增值额，缴纳土地增值税，装修合

同上注明的金额属于劳务收入，应征营业税，不用缴纳土地增

值税。这样就使得经营收入分散，税基和税率减少，少缴税款。

由以上分析可以总结出，房地产开发企业涉及土地增值

税方面的优惠政策主要有：淤建造普通住宅增值率未超过

20%，则免征土地增值税。于以房地产进行投资、联营，投资、

联营的一方以土地（房地产）作价入股进行投资或作为联营条

件，将房地产转让到所投资、联营的企业中，暂免征收土地增

值税。盂一方提供土地，一方提供资金，合作建房，建房后按比

例分房自用的行为，对于房屋所产生的土地增值，免征土地增

值税。榆房地产开发企业代客户进行房地产开发，开发完成

后，向客户收取代建收入的行为，免征土地增值税。除此之外，

因国家建设需要，依法征用收回的房地产，免征土地增值税。

在兼并企业中，对于被兼并企业将房地产转让到兼并企业中

的行为，免征土地增值税。

纳税筹划的市场空间很大，理论空间更大。每个纳税人都

应该加强对纳税筹划的关注，以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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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税法漏洞的存在使避税成为可能。本文立足于现行的所得税法规，透视了企业对外投资借入资金的借款费用

引发的避税现象，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避税 借款费用 税前扣除

李建芳 孔刘柳渊 教 授 冤 宋良荣渊 教 授 冤

渊 上 海 理 工 大 学 管 理 学 院 上 海 200093冤

对外投资借款引发的避税问题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随着国际资本的

不断涌入以及对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深入研究，出现了各种

避税手段，其中由对外投资借入资金的借款费用引发的避税

现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就此展开讨论。

一、偷税与避税的区分

我国《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对偷税有明确的界定，纳

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

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

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

的，均属偷税。

目前，避税现象比较常见，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对

避税的解释多种多样，比较有代表性的提法是税收庇护，该词

发端于美国,是避税的一种委婉说法。联合国税收专家小组则

认为，避税是纳税人通过对个人或企业纳税事务的人为安排，

利用税法的漏洞、特例和缺陷，规避或减轻其纳税义务的行

为。其中，税法漏洞指税法中由于各种原因遗漏的规定或规定

的不完善之处；税法特例指税法中因政策等需要对特殊情况

所做出的某种优惠规定；税法缺陷指税法规定的错误之处。

我国法律对避税的合法与否没有明确界定。从国际上看，

纳税人的避税行为一般不属于违法行为，但其后果与偷税一

样，在客观上会减少国家的税收收入，给国家财政收入造成一

定损失。事实证明，偷税行为的发生与企图利用税法漏洞避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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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以对外投资借入资金的借款费

用引发的避税现象为例进行分析。

二、避税的举例分析

1.相关的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

纳税人在生产、经营期间，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

实际发生数扣除；向非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不高于

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以内的部分，准予扣

除。《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第三十六条进一步规定，纳税

人从关联方取得的借款金额超过其注册资本 50豫的，超过部

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

2. 举例分析。假设公司 A为投资设立其子公司 B，向银

行借款 棕，发生借款利息 姿。该借款利息 姿依照税法规定，因

为不是从关联方借入的，其借款金额的利息支出可在税前全

部扣除。显然，公司 A的这种做法在账面上是不违反现行税

法的。

但是当以下现象发生时，该借款费用就存在一定问题：公

司 A将持有子公司 B的部分股票 s“转让”给该公司的内部职

员甲，并宣称该股票为公司内部股，即该公司转让的股票不

上市流通但公司承认，而且是社会干预不明确的股票。当职员

甲离开公司时，根据协议这种股票将会被公司 A按当初的出

售价格购回。可见，持股职员甲并没有完全拥有 s股票的处置

权，而只是得到了该股票的分红权。尽管如此，该分红权对于

职员甲也是相当诱人的，博弈的结果肯定是对于即使知道实

情的职员甲来说，也愿意“购买”持有该内部股。

如果职员甲参加工作时间不久，对他来说，购买股票的金

额较高，因此公司 A提出了如下建议：公司 A可出面为职员

甲贷款购买股票，贷款利息在职工工资里扣除。对于职员甲来

说，只要贷款利息低于股利，职员甲是愿意进行该项交易的。

这样，在对外报表上公司 A仍然是子公司 B的股票持有人，

公司 A对外投资的借款利息 姿依旧可在税前扣除。由职员甲

“购买”股票的贷款利息额 姿1实际由其承担。由此可知，在该

项交易下，公司 A通过利息费用的迂回在税前多抵扣了 姿1。

这样，若所得税税率为 T，则公司 A可避税 姿1伊T。那么，这种

交易如何入账，有两种可能：

方法一：公司 A与职员甲之间的借款业务不作账务处

理，这样公司 A只依据与银行的借款合同，每期在税前直接

扣除 姿的借款费用。实际上，由职员甲承担的 姿1借款利息，被

公司 A包含在 姿中扣除了。姿1形成的财务费用抵减了公司 A

的收入，逃避了 姿1伊T的所得税，获得了相应数额的避税收益。

方法二：职员甲购买内部股票的借款费用，公司 A承认

其与职员甲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公司 A通过会计处理方法的

迂回，依然可从中获利。可能的做法是将股票持有人职员甲应

当承担的利息 姿1直接通过“应付职工薪酬”科目扣除。

假设应支付给职员甲的工资为 P，那么公司 A支付给职

员甲工资时，正确的账务处理为：借：应付职工薪酬———工资

（职员甲）P；贷：银行存款（或现金）P。

公司 A与职员甲关于 姿1的债权债务关系，正确的账务

处理应当在每期通过“其他应收款”科目核算，有关会计分录

为：淤计提时：借：其他应收款———职员甲 姿1；贷：财务费用姿1。

于职员甲偿还公司 A借款利息时：借：银行存款（或现金）姿1；

贷：其他应收款———职员甲 姿1。

按如上正确的会计处理，财务费用 姿1就由职员甲承担

了，公司 A在税前是不能扣除的。但是，如果公司 A想要利用

税法漏洞获取避税收益，则可将职员甲购买股票的借款利息

在其工资中直接扣除，避税目的就可达到，因为职员甲的“应

付职工薪酬”直接变为（P原姿1），会计分录为：借：应付职工薪

酬———工资（职员甲）P原姿1；贷：银行存款（或现金）P原姿1。

一般来说，职员工资的减少是不会引起税务稽查人员注

意的，非常隐蔽。因为按公司 A对外披露的报表，该利息在税

前仍按 姿扣除，而公司 A本身实际承担的应支付给银行的利

息是（姿原姿1）。账面上 姿1通过借款费用扣除了，实际上 姿1又被

公司 A通过“应付职工薪酬”科目拿回来了。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以上操作过程虽然不合理，但是双方

当事人是有继续操作的利益驱动力的。对于公司 A来说，其

避税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对于职员甲来说，只要其持有的公司

内部股股利收益大于购入该股票借入资金需承担的利息支

出，其就有意愿“持有”该股票。这种避税行为带来的逃税后

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不但使国家税收流失，影响国家财政收

入的稳定，还将出现税收名义负担加重，实际征税减少的失

控现象。因此，及时发现避税行为，加强反避税工作是很有必

要的。

三、反避税的政策建议

针对前文分析的借款费用引发的避税现象，笔者认为这

方面的反避税工作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税务稽查人

员应当对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实质重于形式”的检查。如税

务稽查人员可通过向企业管理当局询问设立子公司的目的，

分析其设立子公司的必要性，对其设立子公司的资金来源进

行询证，以了解企业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实质，判断企业是否存

在利用对外投资借入资金的借款费用进行避税的情况。二是

税务稽查人员应重视检查转让给企业内部职员的不上市流通

股票，关注股票转让过程中的附加条件，看是否存在职员“持

股”只有分红权没有完全处置权的现象，并通过检查企业对这

类职员薪酬的会计处理，看是否存在“持股”职员购买股票借

款的利息直接从“应付职工薪酬”科目扣除，而没有贷记“财务

费用”科目的情况。三是完善相关的财会税收法规。笔者认为，

会计制度对于纳税人为对外投资借入的资金而发生的借款费

用，不需计入投资成本的规定是颇有争议的。企业设立子公司

时发生的对外投资行为，其相关的负债融资利息支出应当予

以资本化，计入投资成本。另外，税法应明确避税行为，设定企

业不上市股票的内部转让条件。

【注】本文为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渊编号院T0502冤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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